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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11547号
浙江天禄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管理委员会诉被告浙江天禄银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11547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22年4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
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5647号

白朋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景天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102民初5647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659号

马军明：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明诉你及陈莉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7号

李琦:本院受理原告徐思钊诉被告李琦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4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84号

李崇胜: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诉被告李崇胜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7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803号

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刘昆:本院受理原告高鸿中
递(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刘
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80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鸿中递(杭州)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504000元;二、被告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高鸿中递(杭州)科技有限公司逾
期付款利息(以未付货款1504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2月
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三、被告刘昆对上述
第一、二项被告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被告刘昆承担责任后，有权向黑龙江万吨商贸
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19775元，财产保全费5000
元，合计24775元，由被告黑龙江万吨商贸有限公司、刘昆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611号

李志云: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洲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李志云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3611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杭州洲华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原
告杭州洲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54号

浙江尚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周斌:原告刘鸿娟诉
被告浙江尚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周斌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35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15号

杭州钰桂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张亮:原告杭州方砚澜
端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钰桂笙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张
亮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451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645号

杭州宠缘品牌发展有限公司、韩懿:原告陈昊楠诉被告杭
州宠缘品牌发展有限公司、韩懿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64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707号

陈江洪（男，198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分
水镇三溪村兑口桥一组,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8210073555。）：本院受理原告申屠中平诉
被告陈江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22民初37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江洪应返
还原告申屠中平借款50000元，并支付2020年8月20日前

的利息18000元，以及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借款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50元，由被告陈江洪负担。
原告申屠中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
费；被告陈江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
负担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
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
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工行杭州西湖支行，户名：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
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718号

陈江洪（男，198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分
水镇三溪村兑口桥一组,公民身份号码：
330122198210073555。）：本院受理原告朱园园诉被
告陈江洪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2
民初371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江洪应支付
原告朱园园车辆租金78000元，车辆维修费29373元，合计
10737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陈江
洪应支付原告朱园园浙AFB2553车辆扣留期间的租金
49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被告陈江洪
应支付原告朱园园2021年3月12日至2021年7月10日期
间的违约金3982元，以及自2021年7月11日起至款项付
清之日止以车辆租金78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
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被告陈江洪应支
付原告朱园园因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95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281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466元，由
被告陈江洪负担。原告朱园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陈江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
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
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
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开户行：工行杭州西
湖支行，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详见

《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2970号

叶凤飞:原告方良棠诉被告徐凤仙、叶凤秀、叶凤娟、叶
凤飞、叶兆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27民初297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凤仙、叶凤娟、叶凤秀、叶凤飞、
叶兆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继承叶舟遗产的范
围内赔付原告方良棠因本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
159281.77元。二、驳回原告方良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4684元，减半收取2342元，由原告方良棠负担
599元，由被告徐凤仙、叶凤娟、叶凤秀、叶凤飞、叶兆华在
继承叶舟遗产的范围内负担1743元。原告方良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徐风仙、
叶风娟、叶风秀、叶风飞、叶兆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在继承叶舟遗产的范围内交纳应负担的费用。请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威坪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48号

齐卫红、方泽美：原告方小红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代偿款人民币214242.42元；2.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代偿期间的资金占用损失，暂计
27290.63元（以214242.42元为基数，自2018年12月26
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利息；2019年8月20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一年期利率计算，暂计至2022
年1月15日。上述1－2项金额暂计为人民币241533.05
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
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本案
依法适用简易诉讼程序由审判员汪早发独任审理，定于
2022年5月12日9:0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78号

浙江中金黄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香
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中金黄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据
材料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4月19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305号

李现新（公民身份号码：412726********1613）：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繁神建材商行诉被告李现新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
位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告知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诉请：1.被告向原

告支付货款465823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10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
（综合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26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43号

郭美君（公民身份号码：332621****6726）：本院受
理的原告李桂峰诉被告余先球、郭美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
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
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一归还元借款本金100000元，并承
担从2020年1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为止按照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利息暂计至2021年10月1日止为44000
元）；二、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8800元（以本
息合计的20%计算）；三、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上市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8日上午9
时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486号

黎成（公民身份号码：3301271985****6131）、楼
建军（公民身份号码：3326261977****0022）：原告陈超
灵与被告黎成、楼建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等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048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625号

上海利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赵宁与被
告上海利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
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告的诉
讼请求：一、被告立即向原告退回货款3000元；二、被告立即
向原告支付货款的三倍赔偿900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18日8时45分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41号

益阳市再超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国
兴粉末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诉被告益阳市再超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2）浙0205民初34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料、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819号

陈玉梅：本院受理原告徐金玉与被告陈玉梅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
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
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原
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返还原告剩余借款4000元；二、本案
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4月29日8时45分在本院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32号

邹蒙锚：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区笙笙二手车有限
公司诉被告邹蒙锚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5民初
332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
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
卡及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偿还车辆
事故折旧费、车辆停运费、车辆托运费合计20900元；2.本案
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8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如逾期未答辩、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
视为你方放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50号

严国鲁（公民身份号码：3625221976****3016）：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铭欣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严国鲁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公路运输费20905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日10时
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44号

魏小强（公民身份号码：3604281984****6212）：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魏小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对你无法
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7928元；2、请求判令被告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4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91号

许跃军（公民身份号码：3211821987****1435）：
本院受理原告张儇燕与被告许跃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方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转程序裁定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130000元、借期内利息10000元、律师费8000元、担保费
4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30000元为基数自起诉日起按
照年利率3.85%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合计148400
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依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7日9
时00分在本院柴桥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673号

张家雨（公民身份号码：4415211999****3035）、
池思明（公民身份号码：4415211998****6714）：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家雨、池思
明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767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撤回对被告池思明、张家雨的起诉。本案受理费1286
元，减半收取64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93元，由原告
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494号

赵献金：本院受理原告王健诉被告赵献金公路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4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赵献金支付原告王健运费200000元，并支付自
2021年11月1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赵献金支付原告王
健律师费12000元、保全费1620元，合计1362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王健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24元，
减半收取2312元，由原告王健负担83元（已预交），由被告赵
献金负担222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329号

赵献金：本院受理原告王健诉被告赵献金合伙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11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
告赵献金支付原告王健合伙结算费340000元，并支付自
2021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赵献金支付原告王
健律师费20000元、保全费2395元，合计22395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王健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960元，
减半收取3480元，由原告王健负担138元（已预交），由被告
赵献金负担334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
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080号

曹群川：本院受理原告王仁杰与被告曹群川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28000元；
2、要求被告支付原告从2021年11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时
止按照28000元以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裁定依法转
为普通程序,决定由审判员万婷婷独任审判。本院定于
2022年4月2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13号

何久辉：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813号原告万
四清与被告何久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答辩期
限及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4月7日08时45分在本法庭第七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81号

孙培森：本院受理原告李长喜与被告孙培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孙培森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小额转普通裁定书、一审
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7日9时00分在宁波市鄞州
区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3号

杨智凯：本院受理原告章清森与被告杨智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00分（遇到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967号

陆梁杰：本院受理的原告姜远之与被告陆梁杰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59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64号

梁彬：本院受理原告刘顺顺与被告梁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小转普）、一审独任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4月11日上午8时
30分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29号

朱骏程、胡健勇、王晨、王科、马东方、周天蒙、李继
松、秦敏：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529号原告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朱骏程、胡
健勇、王晨、王科、马东方、周天蒙、李继松、秦敏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于
2022年4月6日下午14时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2756号

盛波：原告宁波市江北青石石材经营部与被告盛波、
陈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区朝晖路
支行、宁波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浙江紫鼎
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587号

崔冬云（福建省南平市蒲城县莲塘镇吕处坞村马洋6
号，公民身份号码3521241969XXXX0651）：本院受
理的原告郑芬玉诉被告崔冬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起
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170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3.85%自2021年9月23日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
587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省象
山县人民法院大徐法庭开庭审理。如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6民初4914号

杨天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杨天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
门支公司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26民初491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
门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
赔款1000元；二、被告杨天安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赔偿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
险理赔款234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
收取25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门支
公司负担5元，被告杨天安负担20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海县人民法院


